

石林彝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文件

石教体复〔2019〕11号                    签发：刘琴龙

石林彝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
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223号建议的
答  复
岭红芝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成立石林彝族自治县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学校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基本情况

石林彝族自治县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在前期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绩，为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做了应有的贡献，但随着社会进步相伴生的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石林县民族文化的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遭受一定程度冲击。 

二、办理情况

目前,我县培养了100名彝族撒尼文字说写的教师，并在民族幼儿园、民族小学、民族中学、长湖中心小学等条件成熟的学校开展民族刺绣、大小三弦、阿诗玛叙事长诗等优秀文化的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活动，全县有10所学校开设彝族撒尼文字兴趣班，民族小学、长湖中心学校自编了彝族撒尼文字教材。近期，县民宗局与县教体局联合编印的教材近期投入全县中小学使用。多年来，我县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受到了上级的认可，优秀民族文化得到了很好传承，现有3所学校被认定为民族文化传承学校。

关于您提出的建议成立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学校，加强石林县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的建议，我们认为很有必要，但出于教育发展规划、布点布局、现有传承模式、县财政财力有限等情况考虑，认为目前单独成立石林彝族自治县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学校的时机还不成熟。望予以理解。

三、下步工作打算
加大力度继续挖掘更多优秀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让民族文化在得到学校更好的传承，努力将优秀石林少数民族文化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感谢您对石林教育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王大军      联系电话：15087022287） 
石林彝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
                                2019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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